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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 10 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

1 李伟 2,340.0000 25.1268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3 王翊心 870.0000 9.3420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2 丁纯 870.0000 9.3420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4 恒信翔安 600.0000 6.4428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5 财通创新 429.8204 4.6154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6 厚润德 357.9813 3.8440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7 维思捷鼎 268.6378 2.8846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8 恒信同安 236.9681 2.5445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9

西部证券信安世纪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32.8193 2.5000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0 方正投资 225.0507 2.4166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合计 6,431.2776 69.0587

八、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2021 年 3 月 18 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

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基本情况如

下：

具体名称：西部证券信安世纪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设立时间：2021 年 3 月 19 日

备案时间：2021 年 3 月 24 日

募集资金规模：11,182.00 万元

管理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

序号 姓名 担任职务 实际缴款金额（万元） 参与比例（%）

1 李伟 董事长、总经理 2,000.00 17.89

2 王翊心 董事、副总经理 1,000.00 8.94

3 丁纯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

1,000.00 8.94

4 张庆勇 高级副总裁 560.00 5.01

5 韩波 高级副总裁 200.00 1.79

6 胡进 副总裁 480.00 4.29

7 刘峥 副总裁 340.00 3.04

8 金辉 副总裁 260.00 2.33

9 梁亚静 人力资源和行政经理 205.00 1.83

10 李翀 财务部经理 240.00 2.15

11 李明霞 证券事务代表 240.00 2.15

12 汪宗斌 总工程师、监事会主席 330.00 2.95

13 何秀峰 研发总监 200.00 1.79

14 李铭 部门技术总监 160.00 1.43

15 叶鹏 部门技术总监 160.00 1.43

16 杨文君 部门技术总监 167.00 1.49

17 刘云 部门技术总监 190.00 1.70

18 张涛 技术服务工程师 150.00 1.34

19 赖振中 技术服务工程师 165.00 1.48

20 韩宝昌 技术服务工程师 220.00 1.97

21 梁超 部门销售总监 190.00 1.70

22 邢宝平 部门销售总监 170.00 1.52

23 彭国志 部门销售总监 185.00 1.65

24 李彬 部门销售总监 190.00 1.70

25 蒋金蓉 部门销售总监 200.00 1.79

26 焦会斌 子公司总经理 760.00 6.80

27 张俊政 子公司首席工程师 480.00 4.29

28 陈昕 子公司测试总监 370.00 3.31

29 李威 子公司销售总监 370.00 3.31

合计 11,182.00 100.00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西部证券信安世纪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

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11,182.00 万元，本次获配

股数 2,328,193 股， 获配金额为 62,660,753.58 元 （含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获配股票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00%。

西部证券信安世纪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

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九、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机构安排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西部证券投资 （西

安）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规定确定本次跟投

的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00%， 即 1,164,096 股， 获配金额为

31,174,490.88 元。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

期为 24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发行数量 2,328.1939万股，无老股转让

发行价格 26.78元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市盈率

28.80倍（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2019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2.74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93元（按照 2019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9.76元（按照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

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62,349.03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年 4月 16日出具容诚验字[2021]�100Z0022号《验资报告》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发行费用总计为 6,172.78万元（不含增值税），明细如下：

（1）保荐及承销费用合计：4,188.43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849.06万元

（3）律师费用：566.04万元

（4）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费用：459.43万元

（5）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等：109.82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56,176.25万元

发行后股东户数 22,764户

发行方式和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492,289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915,5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7,904,144 股，网上定价

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932390%，放弃认购数量为 11,356 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874,150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11,874,150股，放弃认购数量为 0 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356股

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审计了公司财务报

表，包括 2020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6 月、2019 年度、

2018 年度、2017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

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并出具容诚审字

[2020]100Z127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

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全年的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容诚专字[2021]100Z0045 号）。 投资者欲

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意向书附件中的《审阅报告》及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之“十八、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

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2021 年 4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

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审计报告〉的议案》。 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对公司 2020 年全年的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容诚审字[2021]100Z000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公司 2020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完整审计报告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附

件，上市后不再单独披露 2020 年度财务报表）。

一、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2021]100Z0003 号

《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主要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42,453.31 39,741.30 6.82

流动负债（万元） 15,092.50 18,811.43 -19.77

资产总额（万元） 58,981.78 55,862.70 5.5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0.81 25.17 -17.34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27.45 37.63 -27.0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万

元）

42,291.82 34,762.72 21.6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6.06 4.98 21.66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总收入（万元） 41,630.25 31,783.90 30.98

营业利润（万元） 11,947.60 9,778.58 22.18

利润总额（万元） 11,955.36 9,867.21 21.1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10,730.72 9,034.80 18.7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10,172.56 8,661.04 17.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4 1.29 18.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1.46 1.24 17.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4 27.98 -4.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

产收益率（%）

25.35 26.86 -5.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10,138.66 7,867.83 28.8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45 1.13 28.86

注：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化情况分析

（一）资产状况

2020 年末较 2019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增长 5.5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增长 21.66%，主要原因系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增强。 同时，公

司流动负债减少 19.77%、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降低 27.06%，主要系支付

到期应付的供应商货款，归还关联方往来款、归还贷款及部分递延收益项目

验收所致。

（二）经营成果

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41,630.25 万元， 较 2019 年度增加

30.98%，主要系 2019 年 11 月末纳入合并范围的华耀科技在 2020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10,062.30 万元所致。 扣除华耀科技影响，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4.60%。

（三）现金流量

公司 2020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9 年度增加

28.86%，主要系公司 2020 年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 2019 年度

增加 14,451.45 万元所致，公司现金流量情况良好。

三、发行人 2021 年 1-3 月业绩预计情况

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经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2021 年 1-3 月实现

收入在 4,000 万元至 4,600 万元之间， 与 2020 年同期相比上升 7.46%至

23.58%；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820 万元至 -670 万元之

间，与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4.3 万元相比，变动率

为 11.67%至 -8.67%；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在 -830 万元至 -680 万元之间， 与 2020 年 1-3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5.59 万元相比， 变动率为 8.41%至

-11.18%。

前述 2021 年 1-3 月业绩测算情况仅为公司初步预计数据，未经会计师

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公司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最近一年审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审计截止

日后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情况稳定，主要经营模式、经营规模、

产品 / 服务价格、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

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处于正常的发

展状态，未出现重大的市场突变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发行

人已与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存储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房山支行 8110701013902061324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银行和平里支行 20000016706000041145161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 110935528510301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媒体村支行 10240000000565663

二、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中国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

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

股东大会和监事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朝晖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号 8幢 10000室

电话 （029）87406043

传真 （029）87406134

保荐代表人 苏华峰、史哲元

项目协办人 高峰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西部证券作为信安世纪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 遵循诚实守信、

勤勉尽责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 经过审慎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信安世

纪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其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同意推荐信安世纪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苏华峰先生，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华南总部执行董事，保荐

代表人，注册会计师，曾参与了格力集团、珠海中富等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新疆火炬（603080）IPO 项目；优博创（831400）及广盛小贷 (833970)等

公司新三板挂牌推荐项目。 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执业记录良好。

史哲元先生，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华南总部执行董事，保荐

代表人，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具有十多年投资银行从业经历，

负责完成了硕贝德（300322）创业板 IPO 项目、中能电气（300062）创业板

IPO 项目、农尚环境（300536）创业板 IPO 项目、中国核建（601611）股改、

酒鬼酒（000799）2011 年非公开发行、丽江旅游（002033）2009 非公开发

行、中信银行（601998）非公开发行以及兴业银行（601166）非公开发行优

先股等项目； 太极集团 （600129） 重大资产重组、 苏州中茵借壳 ST 天华

（600745）财务顾问等项目。

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的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李伟、王翊心、丁纯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发行人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王翊心作为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就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

股份锁定相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 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及 / 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或本人于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

月内：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所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1,000 股的除外；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或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卖出后六个月再行买入公司股份，或买入后六

个月内再行卖出公司股份的，则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本次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公司股票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股份锁定

期限届满后两年内，若减持公司上市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

如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等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

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

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公司有

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2、发行人持有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承诺

（1）发行人持有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财通创新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企业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

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

所有， 若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公

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

金分红。 ”

（2）发行人持有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恒信翔安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

次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公司股票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本企业所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股份锁定

期限届满后两年内，若减持公司上市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

如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等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企业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

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

所有， 若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公

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

金分红。 ”

（3）发行人持有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厚润德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企业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

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

所有， 若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公

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

金分红”

（4）合计持有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杭州维思、维思捷鼎、南京捷奕承

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企业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

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

所有， 若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公

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

金分红。 ”

3、担任发行人监事的间接股东承诺

（1）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发行人监事、核心技术人员汪宗斌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通过天津恒信翔安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信

翔安”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前述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 本人在公司担任监事及 / 或核心技术人员期间，

或本人于监事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监事时确定的任期内和监事任

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1,000 股的除外；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或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卖出后六个月再行买入公司股份，

或买入后六个月内再行卖出公司股份的，则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

次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公司股票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则本人通过恒信翔安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

月。 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若本人减持公司上市时通过恒信翔安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等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

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

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公司有

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

（2）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发行人监事张蕻葆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通过北京恒信同安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前述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通过天津恒信翔安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信翔

安”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前述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监事期间，或本人于任期届满前

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持有的

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股份

总数不超过 1,000 股的除外；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在卖出后六个月再行买入公司股份，或买入后六个月内再行卖出公司股

份的，则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

次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公司股票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则本人通过恒信翔安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

月。 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若本人减持公司上市时通过恒信翔安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等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

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

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公司有

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

4、担任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承诺

（1）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张庆勇、胡进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通过天津恒信翔安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信

翔安”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人通过恒信翔安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承诺期限届满之日起四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本人通过恒信翔安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

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

使用。 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

次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公司股票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则本人通过恒信翔安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六个月。 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若本人减持公司上市时通过恒信翔安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等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

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

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公司有

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

（2）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刘金华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北京恒信庆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恒信庆

安”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本人通过恒信庆安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承诺期限届满之日起四年内，每年转让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

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

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公司有

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

（3）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乔海权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通过北京恒信同安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恒信同

安”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本人通过恒信同安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承诺期限届满之日起四年内，每年转让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

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

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公司有

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

核心技术人员王翊心就与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股份锁定相关事项作出

的承诺详见本节“五、发行人、股东、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等作出的重要承诺” 之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的承诺” 之“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

诺” 。 核心技术人员汪宗斌就与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股份锁定相关事项作出

的承诺详见本节“（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

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的承诺” 之“3、担任发行人监

事的间接股东承诺” 之“（1）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发行人监事、核心技术

人员汪宗斌承诺” 。

5、其他股东承诺

（1）恒信庆安、恒信同安

作为发行人的股东，恒信庆安、恒信同安现就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股份

锁定相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企业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

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

所有， 若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公

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

金分红。 ”

（2）方正投资、金锦联城、君安湘合、珠海尚颀、罗海波

作为发行人的股东，方正投资、金锦联城、君安湘合、珠海尚颀、罗海波现

就与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股份锁定相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或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本企业或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

本企业或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或本人减持发行人

的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企业或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

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

归公司所有，若本企业或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

交付公司，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或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或本人应上

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

二、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李伟、王翊心、丁纯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王翊心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现就本次发行上市股份锁定期满

后的减持意向及减持计划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

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于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 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 本人可进行减持：

（1）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锁定延长期，则顺延；

（2）如发生本人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人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3）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规定的禁止本人减持的情形。

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

将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或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公告，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

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

构或国家法律、法规对上述相关内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2、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承诺

（1）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恒信翔安承诺

恒信翔安作为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的王翊心担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企业，现就本次发行上市股份锁定期满后的减持意向及减

持计划作出如下承诺：

“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

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

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于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本企业可进行减持：

（1）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锁定延长期，则顺延；

（2）如发生本企业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企业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

任；（3）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规定的禁止本企业减持的情形。

本企业在持有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

格将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或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公告，且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

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

构或国家法律、法规对上述相关内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2）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财通创新、厚润德和合计持股 5%以上

的股东维思捷鼎、杭州维思、南京捷奕承诺

财通创新、厚润德作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维思捷鼎、杭州

维思、南京捷奕作为合计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现就本次发行上市

股份锁定期满后的减持意向及减持计划作出如下承诺：

“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

计划，并将通过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

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如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或国家法律、法规对上述相

关内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3、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作为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张庆勇、汪宗斌、胡进、刘金华、乔海权现就

本次发行上市股份锁定期满后的减持意向及减持计划作出如下承诺：

“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

划，将通过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

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如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或国家法律、法规对上述相关

内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核心技术人员王翊心就本次发行上市股份锁定期满后的减持意向及减

持计划作出的承诺请参见本节“五、发行人、股东、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等作出的重

要承诺” 之“（二）股东减持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之“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承诺” 。

三、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现就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作出如下承诺：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

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如非因不可抗力、第三方恶意炒作之因素导致公

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进行相应调整）均低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二、停止股价稳定预案的条件

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可以停止实施稳定股价措施。 稳定股

价具体方案实施期满后，如再次发生上述启动条件，则再次启动稳定股价措

施。

三、股价稳定措施的方式及顺序

1、股价稳定措施的方式：

（1）公司回购股票；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

（3）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实施上述方式时应考虑：

（1）不能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2）不能迫使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3）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2、股价稳定措施的实施顺序

第一选择为公司回购股票，但如公司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

市条件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则第一选择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

第二选择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 在下列情形之一出现

时，将启动第二选择：

（1）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票或回购股票议案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或触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2）公司虽实施股票回购计划但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之条件。

第三选择为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启动

该选择的条件为：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如

公司股票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

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之条件，并且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促使董事（不含独立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在每一个自然年度，公司需强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义务仅限一次。

四、公司回购股票的程序

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将在十五个交易日内

召开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公司股价

的二级市场表现情况、公司现金流量状况、社会资金成本和外部融资环境等

因素，依法审议是否实施回购股票的决议，若决定回购公司股份的，将一并审

议回购数量、回购期限、回购价格等具体事项，同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

相应公告程序。

公司将在董事会作出实施回购股份决议之日起三十个交易日内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实施回购股票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对实施回购股票作出决议，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将

根据公司当时股价情况及公司资金状况等情况， 由股东大会最终审议确定。

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实施回购股票的议案后， 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应的公

告、备案等义务。 在满足法定条件下，公司依照决议通过的实施回购股票的议

案中所规定的价格区间、期限实施回购。

除非出现下列情形，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回购股

票：

1.�通过实施回购股票，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2.�继续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单次实施回购股票完毕或终止后，就本次回购的公司股票，公司将按照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的程序

1、启动程序

（1）公司未实施股票回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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